
單位：元

單位 款 項 目 節 冊 頁 業務計畫-工作計畫 內容 調整金額

環境

保護

局

17 001 04 03 17 17350-27
環境工程及設施業

務-垃圾焚化廠業務

飛灰穩定化物

清運處理

費

34,396,000   

108年度臺中市總預算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自行調整項目表


